4.5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申报——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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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取得的各项个人所得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情形包括：
1.从中国境内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2.从中国境内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
3.从中国境内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4.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文件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2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总局公告2023年第3号）
6.《国务院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国发〔2023〕13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政策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4号）
8.《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0号）
三、相关文书及填写说明
1.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综合所得适用）
2.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简易版、问答版）
四、注意事项
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向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报送《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有两个以上扣缴义务人均未扣缴税款的，选择向其中一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非居民个人在次年6月30日前离境（临时离境除外）的，应当在离境前办理纳税申报。
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按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报送《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15日内，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报送《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五、涉税风险与典型案例
整理中
六、办理方式
线下
[bookmark: OLE_LINK2]七、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八、操作指引
纳税人在办税服务厅提交相应申报材料，提出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申请。
--信息系统：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税务端“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
九、资料处理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报送资料清单
	序号
	报送资料名称
	必报
	条件报送
	归档
	查验
	代保管
	核销

	1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
	√
	
	√
	
	
	

	2
	《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
	√
	
	
	

	3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表）》
	
	√
	√
	
	
	


上述条件报送资料的报送条件为：
1.纳税人首次申报或者个人基础信息发生变化的，应报送《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表）》。
2.《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的报送条件为纳税人存在享受减免税优惠事项的（包括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形的）。
